连南瑶族自治县2025年科技支撑“百千万工程”项目申报指南

专题一：县级农村科技特派员工作站建设
研究内容：支持县级农村科技特派员工作站（以下简称“工作站”）建设，形成推动人才下沉、科技下乡、服务“三农”、助力产业发展的一站式、开放性的综合服务平台。重点整合全县农村科技特派员优势资源，围绕全县产业发展科技需求，全方位、全链条开展应用技术研究、成果转化推广、人才培养、技能培训、创业辅导等科技服务，引进一批先进适用技术、成果和人才，加速科技成果在清远落地转化。协助县科技主管部门提升农村科技特派员管理服务效能，激发农业农村创新创业活动，加快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助力“百千万工程”实施。
绩效目标：
1.完善工作站场地设施，具有维持日常工作运行和服务特派员开展工作必要的设施条件和数据平台，具备办公学习、科研实验、成果对接、会议研讨、培训辅导、网络直播、科普展示等功能。
2.成立站长负责制的专业运营团队，统筹、组织、协调、管理、服务连南瑶族自治县农村科技特派员工作站和连南瑶族自治县7个农村科技特派员团队。站长原则上应为当地具有资深服务经历的农村科技特派员或农业科技人员，运行团队原则上应配备产业需求对接、特派员服务管理、财务管理等3个岗位。围绕重点产业科技需求，广泛征集引进农村科技特派员入站，按照“一业一团”方式分类组建服务团队不少于1个。
3.建立完善的工作管理制度及经费管理制度，规范财务支出，保障资金使用安全规范有效。
4.建立并动态更新农村科技特派员人才库、科技成果资源库、产业科技需求库。农村科技特派员人才库中入库专家不少于21名，科技成果资源库中成果数量不少于7项，产业科技需求库中需求数量不少于5项。
5.每年组织项目路演或成果展示活动不少于1场、科技成果对接磋商活动不少于1场（每场参与企业不少于3家）、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不少于1项。
6.建立农村科技特派员常态化培训机制，每年组织全县农村科技特派员培训不少于1场，帮扶经验交流活动不少于2次，凝练并推广典型帮扶经验模式不少于1个，支持帮助农村科技特派员运用自身掌握的科技资源领办、创办或协办企业、合作社等市场主体，指导科研人员以科技成果、知识产权和资金入股等形式，与服务对象结成紧密利益共同体。
7.建立连南瑶族自治县农村科技特派员联络管理机制，协助县科技管理部门开展农村科技特派员日常管理、考核评价、组织验收等工作。每年形成农村科技特派员工作站建设、农村科技特派员帮扶工作总结各不少于1份。
申报要求：
[bookmark: _GoBack]1.符合《关于组织申报清远市2025年县级农村科技特派员工作站建设的通知》要求。
2.申报建设主体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备较强的科技创新运营管理和专业服务能力，熟悉本地区农业产业发展情况。
3.建设主体应配备固定的工作站建设场地和开展工作的基本设施条件，具有不少于3人的专职运营团队，能够有效整合农村科技特派员团队和高校、科研院所、科技企业的科技资源，聚焦清远市优势特色产业开展科技服务。
4.鼓励农村科技特派员派出单位参与建设，鼓励依托现有创新创业服务平台做优做强工作站。
5.项目实施期为3年。
支持方式与强度：竞争性立项无偿资助，支持金额35万元/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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